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6 年度第 3 & 4 季 

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 間：10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 張總務長兼環安衛主任 代       紀錄：楊國輝 

出 席：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略) 

會 議 記 錄 

【委員意見】：造成六月及十二月垃圾量高於其他月份之原因？ 

中心說明：歷年各月份之垃圾處理量分布情形雷同，每年六月與

十二月為寒假及暑假前，學生搬離宿舍時會清出較多

垃圾，因而造成垃圾量提高。 

【委員提問】：環保局規定增加垃圾處理費用？ 

中心說明：目前政府宣導垃圾減量，學校垃圾每年減量至前一年

的 95％，超過的部分將多收垃圾處理費，但本校垃圾

清運量每年有提高的趨勢，因此會再加強校內垃圾減

量相關宣導。 

【委員意見】：購買毒化物未如實申報會面臨罰鍰問題，建議對未依

學校規範逕自向廠商購買毒化物者訂定校內罰則，並

舉報該販售廠商。 



中心說明：中心網頁已建置毒化物購買相關資訊，會再多進行相

關宣導，並研議相關規範或罰則。 

【委員意見】：每年舉辦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應訓比

例不到八成，考慮實驗操作安全，建議納入實驗室必

要訓練，除可參考其他學校相關規定辦法之外，亦可

參考本校動物實驗操作規範，需受訓取得證書後才能

進行實驗操作，並於行政會議提出討論。 

中心說明：本校實驗室多達三百多間，不易全面強制執行，中心

主管(張總務長兼環安衛主任)建議現行可先提高參加

誘因，如提供與會人員餐盒等方式，增加參與率。 

【委員意見】：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間排在開學前一周，

由於還未正式上課，恐造成跨縣市就學之學生參與意

願偏低。 

中心說明：由於教育訓練時數長(至少一天)，先前有老師反映，舉

辦於開學後會影響上課，故本中心有在開學後增設補

課時段，讓缺課人員進行補課。 

【委員意見】：教育部針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提供相關補助(最高補

助二十五萬)，建議可進行相關申請，減少經費支出。 

中心說明：據悉該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須對校外開放，且須有校外

人士參與才能申請補助，後續會再對相關申請辦法進

行瞭解。 

【委員提問】：中心是否能協助處理過期醫療藥品等廢棄物？動物醫

院歷年過期醫療藥物與針劑因無相關處理辦法，只能

堆積於醫院內，能否比照毒化物或醫療廢棄物處理辦

法協助進行處理。 

中心說明：先前曾協助處理相關醫療藥品廢棄物，但被成大退件，



亦無法處理相關廢棄物，會再詢問其他學校或醫療機

構相關作法做為處理參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有關「勞工一般健康檢查」實施方式 1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5 條與「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20 條規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

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健康檢查費用由雇主承擔： 

(1)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2)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3)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2. 依最新統計資料(106.11.30)，本校符合一般健檢資格

之勞保在職勞工人數共 698 人，含專案教師 33 人、

行政助理 157 人、專任助理 272 人、工友 32 人、技

工 12 人、駕駛 6 人、臨時工 186 人。 

3. 本校勞僱型工讀生 253 人(統計至 106.11.30)，因考量

其聘任期間較短，且每日工作時數不固定，異動性大，

是否該納入勞工定期健檢，請委員提供意見。 

4. 本案健檢人數約 700 人(不含勞僱型工讀生)，每人費

用約 700 元，所需預算約 490,000 元，因超過採購法

公告金額十分之ㄧ以上，故擬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預定 107 年上半年辦理。 

【委員意見】：勞僱型工讀生考量其流動率大，且不同的工作時間

與作業性質也有差異，建議釐清勞僱型工讀生是否

符合受檢資格。 

【決 議】：一般健康檢查目前先辦理勞保在職勞工，不含勞僱型

工讀生，勞僱型工讀生是否適用並納入勞工定期健檢



再研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上午 11時 30分 


